编号：

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启动基金

项目合同书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吉林农业大学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电话：            

起止时间：    2009年  4 月  至  2011年 4 月 
吉林农业大学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吉林农业大学（以下简称甲方）委托                                         （以下简称乙方）承担吉林农业大学科学研究启动基金项目中                      

项目的科学研究工作，甲方委托科研处对项目进行管理。各方经协商，就本合同约定项目的实施与管理中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达成一致意见，特签定本合同。

1、 甲方为乙方提供部分研究经费，并对项目的实施进行跟踪管理，乙方按本合同约定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实施研究工作。

2、 项目研究内容：

三、项目成果提供形式：

     1、在全国中文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一篇（须注明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或申报省级以上课题一项；
     2、……
四、项目验收（鉴定、评审）技术、经济指标



	五、项目的研究进度：（分年度填写）

六、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加人员（姓名、年龄、技术职务、承担的工作）

七、经费预算

科  目
金额（万元）
说  明

合计
仪器、设备购置费
试验材料费
调研费

其它

八、本合同项目由甲方向乙方提供经费      万元。

九、乙方完成本合同项目研究内容，达到项目验收（包括鉴定、评审，下同）的技术、经济指标，甲方按科技成果验收有关规定组织验收。乙方在本项目验收前向甲方提交项目经费使用决算，并在验收后的一个月内向甲方提交一套完整的技术资料。

十、本项目所完成的技术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享有该成果的使用权、专利申请权和著作权。

乙方在该项目研究中发表的有关论文、出版的著作及该成果转让文件材料等必须注明“吉林农业大学科学研究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十一、违约责任

1、 本合同所拔经费，乙方应严格按照科技三项经费开支范围规定使用，不得挪作它用，否则按有关规定处罚。

2、 乙方因非不可抗力而不履行合同，或按研究计划进度拖期超过六个月以上的，甲方有权中止或撤消项目计划，视不同情况全部或部分收回所拔经费，并追究乙方经济责任。

3、 项目研究已达到规定的验收时间，乙方未完成第四款规定的技术、经济指标，甲方原则上不予组织验收；如再拖延超过六个月

甲方追究乙方的经济责任。

十二、共同条款

1、 乙方对技术资料负有保密责任，具体按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2、 乙方必须在每年年末以前向甲方报告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当年经费决算。如乙方逾期不报，甲方有权停止拔付项目经费。

3、 甲方应监督并保证合同的执行。协调解决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4、 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遇有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申请由仲裁机构仲裁。

5、 在合同履行中，如有必要对合同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时，由各方协商进行，任何一方无权自行更改合同条文。经各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修改的条款，要形成协议，各方签字盖章附在本合同后。

6、 本合同正本二份，甲、乙双方各一份。

7、 本合同在各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

十三、合同签约各方签章

甲方：吉林农业大学（公章）
负责人：
签章日期：      2009年   4 月  22 日
乙方：

单位名称：        （公章）
负责人：

签章日期：      2009年  4 月  21 日




